
2014年 3 月 1 日，新公司法实施。《新公司法》不再限制股东的货币出资

比例，无形资产增资和出资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如何进行操作？增资后如果利用

无形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应如何进行税务规划？

一、新旧公司法中有关无形资产的解读

原《公司法》第 27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经国

家权威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后用作公司注册资本金。自此，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

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内的无形资产都可以直接用来投资融资，出资比

例最高可以达到 70%

此次新《公司法》取消了上述 70%比例的限制，企业注册时可以以实物、知

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这样放开后就使得知识产权可以 100%作为注册资本

注资，对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公司法对企业无形资产增资意愿的影响

新公司法实施后，国家层面将大力推进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

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完善信用约束机制，促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

同时，招投标、申请资质等对注册资本的硬性要求越来越高，企业通过无形

资产增资节税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

三、无形资产增资的优势：

（一）招投标业务（扩大企业销售）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须在众多竞争者里面脱颖

而出。其中招投标业务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注册资金是对企业技术的一种认可，



是一个信号，同时也标志着企业在招投标中自身资质的体现，为中标带来更大的

砝码与机会。

（二）长期的巨大的所得税利益（长期节约企业所得税）

企业股东用自己的无形资产为企业增资可以长期递减企业所得税。这一点对

于致力于长期发展并有强烈盈利动力的企业来说，有着毋庸置疑的吸引力。

（三）减轻货币资金增资压力（增强企业现金流使用价值最大化）

企业股东增资主要为：“货币增资和非货币增资两种形式。”运用无形资产增

资可避免股东一次性筹集大额货币资金的压力。并且操作灵活，成本优化。

（四）申请各种国家补贴与基金：（政府补助）

因为当今国家极其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未来获取国家补贴和基金都起

着相当的加成作用。例如：创新基金等。

（五）增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力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随着国家 2014年 3 月 1 日起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工商总局进一步

加强对企业管理风险及信用建设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加强黑名单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企业在新的环境下健康、稳定、持续、良性发

展。非货币增资在公司法制度内为企业扩融资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了企业

信用。

（六）优化及扩大企业注册资本结构融资比例：（贷款比例扩大）

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现状是资本总量不足；权益资本比例高，负债资本比例低；

货币资本出资集中度高，多元化不够；资本结构管理重点偏移。针对以上企业发

展管理瓶颈，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应尽快尽早进行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及调整。以

达到合理避税，累活资金，增加资本存量，增加债务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优

化资本结构从而火大资本结构融资比例。

四、据新公司法进行无形资产增资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修改公司章程

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增加公司股东以知识产权增资相关事宜。

新制度不再限制公司全体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股东可以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比例，对于高科技、文化创意、现代服务

业等创新型企业可以灵活出资，提高知识产权等财产形式的出资比例，克服货币

资金不足的困难；新制度同时简化了出资手续，明确要求公司登记时无需提交验

资报告。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除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股东可以用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这

说明根据新的公司法可以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百分百出资，但必

须经过专业的知识产权评估才可以作为出资依据。

第二步：变更备案登记

公司按照所属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备案登记。

新公司法的变更注册资本手续非常简单，一般只需要提交申请表、证件、章程修

正案等基本书面材料，不需要当场提供验资报告、转让证明、评估报告等材料。

第三步：知识产权评估

公司股东及时委托评估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并按照章程修正案规

定的出资时间及时完成知识产权转让到公司名下。

第四步：信用信息公示

根据新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认缴出资额或者发起人认购股份、出资

方式、出资期限、缴纳情况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司股

东（发起人）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公司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工商管理部门按照进行变更注册

资本及股东增资等相关信息进行备案年报。在工商部门监管抽查时，出具章程修



正案、评估报告、转让证明等材料。完成上述流程，时间通常要一个月左右即可

合理合法地完成增资。而且没有任何“垫资”所有的法律风险和工商税务的麻烦。

五、使用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的税务规划

企业用无形资产增资后，如果使用无形资产对外进行投资，通常可以采用下

面几种方法进行税务方面的操作：

首先，可以采用资产评估的方法来对税务进行筹划。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要求，

企业使用无形资产对外进行投资，首先必须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对同一件资产而

言，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同，评估价值也会随之不同。无形资产资产评估的方法主

要有：清算价格法，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现行市价法。目前，我国对无形

资产评估增值一般未征收企业所得税，只规定中外合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

对资产评估增值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企业应选择评估价值高的评估方法。

这样对于作为投资方的企业而言，可以节约投资资本，而且在转让、处置该投资

资产时，提高了转让收入的扣除成本，缩小所得税税基，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

被投资企业而言，还可以使其多列无形资产的摊销价值，缩小所得税税基，同样

也可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其次，可以利用分享收益的方式进行税务筹划。利用无形资产对外投资，企

业分享收益的方式不同会影响企业营业税的缴纳。如果企业按占股比例参与投资

方的利润分配，共同承担风险，则不缴纳营业税；如果企业以无形资产投资固定

地获得投资收益，属于将无形资产出租给受资方使用的行为，应该缴纳营业税。

所以，当被投资方经营较为稳定，投资企业每年分得的利润也比较稳定时，免除

营业税的筹划方法是不要在投资合同上注明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即使事后实际

上收取的利润较为固定，也不要在投资合同上注明。


